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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许 浩 

等级 平急 局发明电〔2016〕2630 号 

关于下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 

管理办法》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各机场公司，民航大学，民航飞行

学院，各地区空管局、空管分局（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

基本规则》、《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和《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

理规则》的规定，参考国际民航组织 10019 号文件《遥控驾驶航

空器系统手册》的相关要求，为适应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快速

发展，空管办组织对《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MD- 

TM-2009-002）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完成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MD-TM-2016-004）下发你们，请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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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执行。 

     

附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民航局空管办         

                                   2016 年 9 月 21 日               

 

 

 

 

 

 

 

 

 

 

抄送：局领导，总工程师，政法司、运输司、飞标司、适航司、空

管局 

承办单位：空管处 电话：6409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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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MD-TM-2016-00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的管理，

规范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和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在航路航线、进近（终端）和机

场管制地带等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范围内或者对以上空域内运行存

在影响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活动的空中交通管理工作。 

第三条  民航局指导监督全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

交通管理工作，地区管理局负责本辖区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空中交通服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空管单位向其管制空域内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提供空

中交通服务。 

第四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仅允许在隔离空域内飞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隔离空域内飞行，由组织单位和个人

负责实施，并对其安全负责。多个主体同时在同一空域范围内开

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的，应当明确一个活动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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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隔离空域内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安全负责。 

 

第二章 评估管理 

 

第五条  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民用航空使用空域范围内开

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除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情

况外，应通过地区管理局评审： 

（一） 机场净空保护区以外； 

（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小于或等于7千克； 

（三） 在视距内飞行，且天气条件不影响持续可见无人驾驶

航空器； 

（四） 在昼间飞行； 

（五） 飞行速度不大于120千米/小时； 

（六）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符合适航管理相关要求； 

（七） 驾驶员符合相关资质要求； 

（八） 在进行飞行前驾驶员完成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的检查； 

（九） 不得对飞行活动以外的其他方面造成影响，包括地面

人员、设施、环境安全和社会治安等。 

（十）运营人应确保其飞行活动持续符合以上条件。 

第六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需要评审时，由

运营人会同空管单位提出使用空域，对空域内的运行安全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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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并形成评估报告。 

地区管理局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查或评审，出具结论意见。 

第七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空域内运行应当符合国家和

民航有关规定，经评估满足空域运行安全的要求。评估应当至少

包括以下内容：  

（一）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情况，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系统基本情况、国籍登记、适航证件（特殊适航证、标准适

航证和特许飞行证等）、无线电台及使用频率情况； 

（二） 驾驶员、观测员的基本信息和执照情况； 

（三）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营人基本信息； 

（四）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飞行性能，包括：飞行速度、

典型和最大爬升率、典型和最大下降率、典型和最大转弯率、其

他有关性能数据（例如风、结冰、降水限制）、航空器最大续航能

力、起飞和着陆要求； 

（五）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活动计划，包括：飞行活动

类型或目的、飞行规则（目视或仪表飞行）、操控方式（视距内或

超视距，无线电视距内或超无线电视距等）、预定的飞行日期、起

飞地点、降落地点、巡航速度、巡航高度、飞行路线和空域、飞

行时间和次数； 

（六） 空管保障措施，包括：使用空域范围和时间、管制程

序、间隔要求、协调通报程序、应急预案等； 

（七）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通信、导航和监视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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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与空管单位通信的

设备和性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指挥与控制链路及其性

能参数和覆盖范围、驾驶员和观测员之间的通信设备和性能、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导航和监视设备及性能； 

（八）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感知与避让能力； 

（九）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故障时的紧急程序，特别是：

与空管单位的通信故障、指挥与控制链路故障、驾驶员与观测员

之间的通信故障等情况； 

（十） 遥控站的数量和位置以及遥控站之间的移交程序； 

（十一） 其他有关任务、噪声、安保、业载、保险等方面的

情况； 

（十二） 其他风险管控措施。 

第八条  按照本规定第六条需要进行评估的飞行活动，其使

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当为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而非

自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并且能够按要求设置电子围栏。 

第九条  地区管理局应当组织相关部门对评估报告进行审

查，对于复杂问题可以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现场演示，并将审查

或评审结论反馈给运营人和有关空管单位。 

 

第三章  空中交通服务 

 

第十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应当为其单独划设隔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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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明确水平范围、垂直范围和使用时段。可在民航使用空域内

临时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划设隔离空域。 

飞行密集区、人口稠密区、重点地区、繁忙机场周边空域，

原则上不划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空域。 

第十一条  隔离空域由空管单位会同运营人划设。划设隔离

空域应综合考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导航监视能力、航空器

性能、应急程序等因素，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 隔离空域边界原则上距其他航空器使用空域边界的水

平距离不小于10公里； 

（二） 隔离空域上下限距其他航空器使用空域垂直距离8400

米（含）以下不得小于600米，8400米以上不得小于1200米。 

第十二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隔离空域内运行时，应当

符合下列要求： 

（一）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当遵守规定的程序和安全要

求； 

（二）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确保在所分配的隔离空域内飞

行，并与水平边界保持5公里以上距离； 

（三） 防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意间从隔离空域脱离。 

第十三条  为了防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和其它航空器活动

相互穿越隔离空域边界，提高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的安全性，

需要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一） 驾驶员应当持续监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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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驾驶员发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脱离隔离空域时，

应向相关空管单位通报； 

（三） 空管单位发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脱离隔离空域时，

应当防止与其他航空器发生冲突，通知运营人采取相关措施，并

向相关管制单位通报。 

（四） 空管单位应当同时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和隔离空域

附近运行的其他航空器提供服务； 

（五） 在空管单位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之间应

建立可靠的通信； 

（六） 空管单位应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指挥与控制链路失

效、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避让侵入的航空器等紧急事项设置相应

的应急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违规飞行影响日常运行

的情况，空管单位应与机场、军航管制单位等建立通报协调关系，

制定信息通报、评估处置和运行恢复的方案，保证安全，降低影

响。 

 

第四章  无线电管理 

 

第十五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活动中使用无线电频

率、无线电设备应当遵守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和规定，且不得对

航空无线电频率造成有害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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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未经批准，不得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上发射语

音广播通信信号。 

第十七条  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部门发布的无线电管制命令。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飞行活动涉及多项评估

或审批的，地区管理局应当统筹安排。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施行，原《民用无

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MD-TM-2009-002）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使用的术语定义：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机载驾驶员操作的民用航空器。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及与其安

全运行有关的组件，主要包括遥控站、数据链路等。 

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由遥控驾驶航空器、相关的遥控站、

所需的指挥与控制链路以及批准的型号设计规定的任何其他部件

构成的系统。 

遥控驾驶航空器：由遥控站操纵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驾

驶航空器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亚类。 

遥控站：遥控驾驶航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用于操纵遥

控驾驶航空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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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与控制链路：遥控驾驶航空器和遥控站之间为飞行管理

目的建立的数据链接。 

自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不允许驾驶员介入飞行管理的无

人驾驶航空器。 

电子围栏：是指为防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入或者飞出特

定区域，在相应电子地理范围中画出其区域边界，并配合飞行控

制系统，保障区域安全的软硬件系统。 

感知与避让：观察、发现、探测交通冲突或其他危险，并采

取适当行动的能力。 

运营人：是指从事或拟从事航空器运营的个人、组织或者企

业。 

驾驶员：由运营人指派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的运行负有必不可

少职责并在飞行期间适时操纵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人。 

观测员：由运营人指定的训练有素的人员，通过目视观测遥

控驾驶航空器协助驾驶员安全实施飞行。 

隔离空域：专门分配给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的空域，通

过限制其他航空器的进入以规避碰撞风险。 

非隔离空域：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与其他有人驾驶航空器同

时运行的空域。 

目视视距内：驾驶员或观测员与无人驾驶航空器保持直接目

视视觉接触的运行方式。直接目视视觉接触的范围为：真高120米

以下；距离不超过驾驶员或观测员视线范围或最大500米半径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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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两者中取较小值。 

超目视视距：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目视视距以外的运行方式。 

无线电视距内：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彼此的无线电覆盖范

围之内能够直接进行通信，或者通过地面网络使远程发射机和接

收机在无线电视距内，并且能在相应时间范围内完成通信传输的

情况。 

超无线电视距：是指发射机和接收机不在无线电视距之内的

情况。因此所有卫星系统都是超无线电视距的，遥控站通过地面

网络不能在相应时间范围与至少一个地面站完成通信传输的系统

也都是超无线电视距的。 

机场净空区：也称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为保护航空器起

飞、飞行和降落安全，根据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限制图要求划定

的空间范围。 

人口稠密区：是指城镇、村庄、繁忙道路或大型露天集会场

所等区域。 

重点地区：是指军事重地、核电站和行政中心等关乎国家安

全的区域及周边，或地方政府临时划设的区域。 

 
 


